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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农牧发〔2025〕10号
喀喇沁旗农牧局
关于调整农机购置补贴额度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农机站：
[bookmark: OLE_LINK1]根据喀喇沁旗实际和购机农户具体需求，经喀喇沁旗农牧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从即日起取消2023年3月26日下发的《喀喇沁旗农牧局关于做好2023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工作的通知》中关于1000元（不含）以下不予补贴的规定。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请各乡镇街道农机站做好宣传工作，不落一人，购机者做到全部 手续齐全，程序合理合法，凡过期未上报至内蒙古自治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申请办理服务系统的，视为自动放弃享受补贴政策，后果自行承担。



                               喀喇沁旗农牧局
                                2025年3月10日

